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注销重庆市綦江区綦之心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办学

许可证的批复

重庆市綦江区綦之心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注销办学许可证的申请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经审核，同意注销重庆市綦江区綦之心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办学许可证（办学许可证号：150022270000409），依法办理终止手续。请妥善安置学生和教师，依法处理好相关债权债务，及时到登记部门办理注销或变更手续。

特此批复。

